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二、就读校址

校本部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水丰路 100 号

营口路校区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 101 号

国顺路校区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顺东路 25 号

三、招生层次 □ 高职 ■ 专科

四、办学类型

■ 普通高等学校

□ 民办高等学校 □ 独立学院

■ 高等专科学校 □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五、颁发学历

证书的学校名

称及证书种类

学 校 名 称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证 书 种 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的专科毕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委员会是我校招生工作的

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招生工作；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招生办公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负责学

校招生日常工作；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工作监察小组

是我校招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说明 2022 年我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和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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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策划与设

计
8

一般

专业

2 印刷媒体技术 24 2
一般

专业

3
数字图文信息

处理技术
15

一般

专业

4 数字印刷技术 20 2
一般

专业

5
物联网应用技

术
20

一般

专业

6 大数据技术 15 2
一般

专业

7
电子竞技运动

与管理
15 2

一般

专业



8 移动应用开发 15
一般

专业

9
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
15

一般

专业

10

印刷设备应用

技术（印刷商

务）

50
一般

专业

11 大数据与会计 26 20 4
一般

专业

12 游戏艺术设计 5 5
艺术

类专

业

13
艺术设计（印

刷美术设计）
5 5

艺术

类专

业

14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
5 6

艺术

类专

业

15 室内艺术设计 5 6
艺术

类专

业

16
广播影视节目

制作
6 6

艺术

类专

业

17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多媒体

设计与制作）

4 5
艺术

类专

业

18
影视动画（中

法合作）
6 8

艺术

类专

业

19

广播影视节目

制作（中法合

作）

6 8
艺术

类专

业

20
广告艺术设计

（中美合作）
8 11

艺术

类专

业

21
艺术设计（艺

术经纪）
7 6

艺术

类专

业



22
艺术设计（中

法合作）
8 8

艺术

类专

业

总计 212 150 8 20 4

无男女比例限制。

八、专业培养对入学外

语考试语种的要求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所有专业教学外语语种为英语。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

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38 号)和《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实施

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高招〔2021〕24 号)中关于专科层次依

法自主招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生，可报考我校 2022 年专科层次

依法自主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及有关补充规

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

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下述专业：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艺术设计（中法合作）、

艺术设计（艺术经纪）、艺术设计（印刷美术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数字图文信息处理技术、印刷媒体技术、

数字印刷技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音像技术（影像档案技术）、

游戏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与制作），色盲、

色弱考生不宜报考。

十一、测试安排

1. 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高中应届毕

业生

（1）考生必须取得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和信息科技共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其中思想政

治必须合格，同时其他课程任意一门取得合格，才可报考我校；

（2）一般专业考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艺

术类专业考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

2. 中等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语文、数学、英语 3 门科目



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

届毕业生

（1）考生必须取得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公共基础课程考试

成绩；

（2）一般专业考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素质技能测试；艺术

类专业考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

3. 高中往届毕业生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不

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本市内地新疆、西藏中职班应届毕业生必

须参加学校组织的统一入学测试与素质技能测试。

2022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8:30，试点院校选拔测试

统一开始，具体考试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

十二、录取规则

1.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高中应届毕

业生，采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与职业适应性测试

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7 门科目）以市教

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折算办法：合格=100 分,不合格

=50 分；

（2）职业适应性测试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职业与心智、专

业通识基础共三个方面，满分 30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

（3）艺术类专业校考包括素描、色彩两门课程，每门满分

50 分，每门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录取时，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依据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合成总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一般专业考生：合成总分=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折算分+

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照职业适应性测

试成绩排序，如果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也相同，再依次按照职业

适应性测试包含的三个模块(文化基础、专业通识基础、职业与

心智)的成绩排序，并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重

要参考，择优录取。征求志愿录取规则同上。

艺术类专业考生：合成总分=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折算

分×25%+艺术类专业校考总成绩，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艺术

类专业校考总成绩排序，如果艺术类专业校考总成绩也相同，再

依次按照素描、色彩的成绩排序，并将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作为重要参考，择优录取。征求志愿阶段，报考艺术类专

业的考生，必须具备平行志愿院校组织的素描、色彩两门艺术类

专业校考成绩，否则不予录取。艺术类专业校考成绩按照单科满

分 50 分折算，录取规则同上。

2.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公共基础课程语文、数学、英语 3 门科

目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

应届毕业生，采用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

的办法录取。

（1）文化素质测试使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公共基

础课语文、数学、英语 3 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成绩，每门满分 50

分，共计 150 分，以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其中“合

格”计 50 分，“不合格”但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学校补考成绩

提供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28 日之前）“合格”计 45 分，“不合格”

且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仍“不合格”或未参加补考计 25 分；

（2）职业技能测试为素质技能测试（统一命题）或校考。

素质技能测试包括信息科技、法律道德、时事政治、心智礼仪、

团队管理、生涯规划六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艺术类专业校考包括素描、色彩两门课程，每门满分 50

分，每门考试时间 120 分钟。

录取时，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依据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合成总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一般专业考生：合成总分=文化素质测试成绩折算分+素质技

能测试成绩。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排序，

如果素质技能测试成绩也相同，再依次按照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中语文、数学、英语的成绩排序,无学业水平等级性考成绩的科目

按照零分计，如果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三门成绩也相同，再依次

按照素质技能测试包含的六个模块(信息科技、法律道德、时事

政治、心智礼仪、团队管理、生涯规划)的成绩排序，参考考生

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专业技能学习成果记录等，并将综

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重要参考，择优录取。征求志愿考生录取规

则同上。

艺术类专业考生：合成总分=文化素质测试成绩折算分+艺术

类专业校考总成绩。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艺术类专业校考总



成绩排序，如果艺术校考总成绩也相同，再依次按照素描、色彩

的成绩排序，参考考生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专业技能学

习成果记录等，并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重要参考，择优录取。

征求志愿阶段，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具备平行志愿院校

组织的素描、色彩两门艺术类专业校考成绩，否则不予录取。艺

术类专业校考成绩按照单科满分 50 分折算，录取规则同上。

3.对高中往届毕业生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不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采用统一入学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

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统一入学测试包括艺术人文、数学基础、生活英语、

科学常识 4 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2）职业技能测试为统一命题的素质技能测试，包括信息

科技、法律道德、时事政治、心智礼仪、团队管理、生涯规划 6

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

录取时，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依据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合成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素质技能测试成绩。

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素质技能测试成绩、统一入学测试

成绩排序，参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择优录取。征

求志愿录取规则同上。

4.对本市内地新疆、西藏中职班应届毕业生，采用统一入学

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该类考生名单由市教委锁定，计划单列，单独录取。

（1）统一入学测试包括艺术人文、数学基础、生活英语、

科学常识 4 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2）职业技能测试为统一命题的素质技能测试，包括信息

科技、法律道德、时事政治、心智礼仪、团队管理、生涯规划 6

个方面的内容，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

录取时，按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依据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

合成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素质技能测试成绩。

合成总分相同的情况下按素质技能测试成绩、统一入学测试

成绩排序，择优录取。征求志愿录取规则同上。



5. 所有报考本校的考生如有任何科目缺考或零分成绩者，

不予录取。本校艺术类专业与一般专业不可兼报。

十三、收费标准

学 费 标 准

一般专科专业每生每学年 5000 元（沪价行〔2000〕120 号）

一般高职专业每生每学年 7500 元（沪价行〔2000〕120 号）

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 10000 元（沪价行〔2000〕120 号）

印刷设备应用技术（印刷商务）专业每生每学年 7500 元（沪价

行〔2000〕120 号）

大数据与会计专业每生每学年 7500 元（沪价行〔2000〕120 号）

影视动画（中法合作）专业每生每学年 25000 元（沪教委财〔2017〕

号 52 号）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中法合作）专业每生每学年 25000 元（沪教

委财〔2017〕52 号）

广告艺术设计（中美合作）专业每生每学年 25000 元(沪教委财

〔2016〕111 号)

艺术设计（中法合作）专业每生每学年 25000 元（沪教委财〔2015〕

73 号）

住宿费标准
每生每学年 800——1200 元

（沪价费〔2003〕56 号、沪财费〔2003〕93 号）

十四、资助政策

学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录取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

定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岗位、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

同时学校还设立了校优秀学生奖学金以及企业设立的各类专项

奖学金。学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

辍学。

十五、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
我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全程接受本校招生工作监察小

组监督，举报电话：021-65670070（纪委办公室）

十六、网址及联系电话

学校官网：www.sppc.edu.cn

招生信息网：www.sppc.edu.cn/zs

咨询电话：021-65674045

十七、其他须知
1.通过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



的通知》(沪教委学〔2021〕38 号)规定的其他考试；未通过专科

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且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参加文件规定

的其他考试。

2.已报考我校并成功缴费的考生，请按照规定时间在我校招

生信息网打印准考证，网址 www.sppc.edu.cn/zs,准考证打印开放

时间在我校招生信息网上另行通知。

3.其它须知

（1）2022 年秋季，新生正式入学后将进行入学资格复查和

体检，凡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录取资格；

（2）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办公室对本章程拥有

最终解释权。

4.如因疫情防控要求，本章程如有更改，以学校官网公布信

息为准。


